
側立面示意圖示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車道 騎樓

不
大
於12

公
尺 

突出寬度不超 1.5 公尺 

淨空高度不低於 4.6 公尺

既
有
建
築
物 

※競選廣告應於設置處所配置滅火器

2.設置正面式競選廣告於道路上方者 

5F 

2F 

4F 

3F 

車道 騎樓人行道寬度

不
大
於12

公
尺 

突出寬度不超過人行

道寬度並小於 3 公尺 

淨空高度不低於 3 公尺 

既
有
建
築
物 

※競選廣告應於設置處所配置滅火器

1.設置樹立式競選廣告於人行道者 

5F 

2F 

4F 

3F 

※競選總部設置於空地（含建築工地）上之競選廣告（樹立式及正面式）不適用本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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